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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提述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二日之公告（「該
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委任趙明偉先生（「趙先生」）為本公司的業務顧問。除另有說明外，本
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（如適用）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職銜及工作內容之更新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經考慮趙先生之能力及其於入職後之工作表現，決定晉升趙先生為集
團總經理，負責協助董事局管理集團日常運作及制定未來發展方向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韓衛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韓衛先生及區達安先生，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鄧耀基先
生、曹潔敏女士及梁國杰先生*。

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

* 僅供識別


